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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營利事業為防止股權被稀釋及經營權被控制，並避免
因發行債券而提高公司負債比率，常會選擇發行特別
股進行募資，待未來公司盈利後再贖回特別股。

按證券交易稅條例第1條規定，營利事業凡買賣有價
證券，應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徵收證券交易稅。

雖然根據財政部民國86年3月5日台財稅第861886344
號函解釋，公司辦理減資而以現金收回股票，該股票
收回後辦理註銷而不再轉讓者，非屬證券交易稅條例
所稱有價證券之買賣行為，不發生課徵證券交易稅問
題；然而，公司贖回特別股得否認定為公司法定義之
「減資」而不落入證券交易稅條例所稱「買賣有價證
券」行為，並免課徵證券交易稅？

倘若特別股非以現金方式贖回，而以公司所持有之他
公司股票抵充現金向股東贖回特別股時，是否影響證
券交易稅課徵與否的判斷？此外，公司贖回特別股以
他公司股票抵充的轉讓行為又是否應課徵證券交易
稅？

本期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月刊將針對上述議題，整理
相關財政部函釋，以案例解析贖回特別股應否課徵證
券交易稅，並提醒公司贖回特別股時應注意後續的註
銷或轉讓行為如何影響證券交易稅的課徵。

讓身為專業人士的您隨時掌
握最Hot的稅務及法律議題、
期刊書籍及活動新訊。掃描
或點選下圖即可開啟App安裝
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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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刊

KPMG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專
業團隊以專業的稅務見解及
多年應對稅捐稽徵機關查核
之經驗，每月發表不同稅務
爭議主題之月刊，以深入淺
出的方式探討稅捐稽徵機關
及法院之觀點，並提出KPMG
有關預防與解決稅務爭議3階
段之因應措施，依序控管及
降低稅務爭議產生。

http://onelink.to/kpmgtax360
http://onelink.to/kpmgtax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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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贖回特別股是否應
課徵證券交易稅？

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案例背景

我國境內甲公司發行可贖回特別股予乙公司，試問：當甲公司贖回發行予乙公司之特別股時，在以下三
種贖回情境，是否應課徵證券交易稅？

情境1：甲公司以現金贖回特別股，並將贖回之特別股辦理註銷不再轉讓。

情境2：甲公司以現金贖回特別股，並將贖回之特別股按約定價格轉讓予員工。

情境3：甲公司以其持有之丙公司股票抵充現金向乙公司贖回特別股，並將贖回之特別股辦理註銷不再
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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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根據證券交易稅條例第1條規定，凡買賣有價證券，
除各級政府發行之債券外，悉依本條例之規定，徵收
證券交易稅；有價證券包括公司發行之股票、公司債
及經政府核准得公開募銷之其他有價證券。是以，當
移轉公司股票之行為構成「買賣有價證券」，不論係
買賣普通股或特別股，依前揭規定，皆應課徵證券交
易稅。

惟根據以下財政部函釋，公司基於公司減資目的，收
回股票之行為，在符合相關要件下，則不課徵證券交
易稅：

因此，當發行股票公司辦理減資收回發行之股票，且
該股票經收回後辦理註銷而不再轉讓者，財政部認定
非屬有價證券之買賣行為，而不屬於證券交易稅之課
徵範圍。

然前揭財政部86年函所述之「減資」乃係基於公司法
168條之減資規定，而公司法第158條規定之「贖回
特別股」能否與同法第168條規定之「減資」一概而
論，則仍有其討論的空間，以下則以本文所舉之三種
特別股贖回情境，逐一解析公司贖回特別股是否應徵
證券交易稅。

情境1

按公司法第158條規定，公司發行之特別股，得收回
之。次按經濟部94年7月27日經商字第09402412220
號，關於公司158條規定之特別股收回屬法定減資事
由。

又按財政部96年2月7日台財稅字第09604510610號
令（下稱「財政部96年令」）之參照說明，亦提及發
行特別股之公司贖回特別股時，本質為股本的退還，
非屬證券交易稅課徵範圍。

是以，根據上開財政部96年令之參照說明，佐以財政
部86年函之意旨，本文所舉案例之情境1下，公司以
現金贖回特別股，且該特別股經贖回後辦理註銷而不
再轉讓，本質應為股本之退還，甲公司應有立場主張
其「贖回特別股」非屬證券交易稅條例所稱有價證券
之買賣行為，不課徵證券交易稅。

情境2

觀諸本文所舉案例之情境2，公司將贖回之特別股按
約定價格轉讓予員工，可拆解為前段之「贖回特別
股」以及後段之「轉讓予員工」兩段交易行為。

揆諸財政部86年函意旨，當發行股票公司辦理減資收
回發行之股票，且該股票經收回後辦理註銷而不再轉
讓者，財政部認定非屬有價證券之買賣行為，不課徵
證券交易稅。故根據財政部86年函意旨之反面解讀，
倘若公司以現金收回股票不註銷而續為轉讓者，則
「收回股票」之交易行為乃不符合「減資」、「股本
返還」之定義，應構成證券交易稅條例所稱有價證券
之買賣行為，從而應課徵證券交易稅。

是以，本文所舉案例情境2的前段交易「贖回特別
股」，由於特別股贖回後並未註銷而續為轉讓員工，
該「贖回特別股」行為構成證券交易稅條例所稱有價
證券之買賣，從而應課徵證券交易稅。

此外，有關公司買回股份後「轉讓予員工」之交易行
為是否課徵證券交易稅之財政部函釋如下：

根據上開財政部90年令，倘若公司買回庫藏股係為轉
讓給員工，後續的轉讓行為構成買賣有價證券，應課
徵證券交易稅。故本文所舉案例情境2的後段交易公
司將贖回之特別股「轉讓予員工」，亦核屬證券交易
稅條例所稱買賣有價證券之行為，應課徵證券交易
稅。

解釋函號 規範內容

財政部民國（下
同）86年3月5日
台 財 稅 第
861886344號函
（下稱「財政部
86年函」）

股票發行公司因辦理減資，而以現金
收回股票（包括原始現金認股、盈餘
轉增資及資本公積轉增資配發之股
票），如經查明該項股票確係收回後
辦理註銷而不再轉讓者，核非屬證券
交易稅條例所稱有價證券之買賣行
為，不發生課徵證券交易稅問題。

解釋函號 規範內容

財政部90年6月
26日台財稅字第
0900454018 號
令（下稱「財政
部90年令」）

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2規定買回
公司股份、再將買回之股份按約定價
格轉讓與員工，該項轉讓核屬買賣有
價證券行為，應依證券交易稅條例課
徵證券交易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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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3

觀諸本文所舉案例之情境3，公司公以其持有之他公
司股票抵充現金贖回特別股，可拆解為「贖回特別
股」以及「移轉他公司股票」兩個交易行為。

按經濟部97年1月29日經商字第09700511280號函解
釋，公司減資退還股款，以現金以外之財產為之，尚
無不可。次按前揭財政部86年函規定，發行股票公司
辦理減資收回發行之股票，且該股票經收回後辦理註
銷而不再轉讓者，非屬有價證券之買賣行為，不課徵
證券交易稅。是以，本文認為案例情境3下甲公司贖
回之特別股，因辦理註銷不再轉讓，該「贖回特別
股」行為，甲公司應有立場主張不構成證券交易稅條
例所稱買賣有價證券之行為，不課徵證券交易稅。

此外，公司辦理減資，以所持有其他公司股票抵充現
金收回股而「移轉他公司股票」的交易行為是否課徵
證券交易稅之財政部函釋如下：

準此，如公司以所持有其他公司股票移轉股東方式代
替現金退還股款，經查明該項股票收回後確係辦理註
銷而不再轉讓者，亦非屬證券交易稅條例規定之課徵
範圍，故不課徵證券交易稅。是以，本文所舉案例情
境3下，因特別股贖回後辦理註銷不再轉讓，為贖回
特別股而用以抵充現金所為「移轉他公司股票」之行
為，甲公司應有立場主張不構成證券交易稅條例所稱
有價證券之買賣行為，而不需課徵證券交易稅。

解釋函號 規範內容

財政部98年10月
22日台財稅字第
09804566980號
令（下稱「財政
部98年令」）

股票發行公司因辦理減資，以所持有
其他公司股票抵充現金收回股票，如
經查明該項股票收回後確係辦理註銷
而不再轉讓者，其將所持有其他公司
股票移轉過戶登記與各股東之行為，
非屬證券交易稅條例規定之課徵範
圍，尚不發生課徵證券交易稅問題。

KPMG Observations

揆諸財政部86年函解釋及財政部96年令之參照意旨，
特別股經贖回後辦理註銷而不再轉讓，本質為股本之
退還，不構成證券交易稅條例所稱買賣有價證券之行
為，自無須課徵證券交易稅。反之，倘贖回之特別股
未註銷而續為轉讓，該贖回之特別股則不符合「股本
返還」之定義，將被視為有價證券買賣，應課徵證券
交易稅。

因此，「特別股贖回」行為是否落入證券交易稅條例
所稱「買賣有價證券」之判斷係基於「特別股贖回後
是否註銷」，至於是否以「現金收回」似非其判斷要
件。換言之，不論特別股贖回係以現金收回或是他公
司股票抵充之，公司皆有立場主張非屬證券交易稅課
徵範圍。

綜上所述，公司贖回特別股時應注意後續是否註銷或
轉讓，其後續處理方式將影響「贖回特別股」是否課
徵證券交易稅，倘若公司在判斷時有所疑慮，建議適
時諮詢稅務專家，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稅務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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